
山东省高校科研管理系统使用指南 

主要分为“系统登录，完善科研人员信息，科研数据上传与提交”三部分。 

 

一、 系统登录 

1.各部门及学院（研究院）账户名请查看通知文件，所有登陆密码为初始密码。 

初次登陆后会出现修改密码提醒，请按照要求（包含大小写，特殊字符，数字，4 种）

修改密码。 

 

 

2.登陆页面可能出现联系人登记，输入保存即可。 

 

 
 



3. 科研管理系统主页页面。主要分为“数据采集”与“待办事项”两部分。 

 

数据采集即需要上传提交的内容。为主要使用功能。 

待办事项即系统统计的信息以及提交后审核是否通过的提醒。这里待办事项继续下滑还有

内容，老师们不要错过信息。 

 

 

 

二、 完善科研人员信息 

1.首先检查科研人员信息是否完整。对于未录入的科研人员信息请进行上传补录。 

2.信息上传方法指南： 

1) “数据采集”页面左侧栏目中选择“科研人员”，右上角有增加和导入。可自行选

择单个增加或者导入表格。单个增加，按照提示增加即可，导入表格请按提示导入

信息。 

 

 

 



2) 点击导入表格后，选择 “模板下载”，填写信息。 

 

 
 

3) 信息统计完成后点击“选择文件”上传。上传后“未选择文件”位置会显示文档名

称。确定文件名称无误后，点击“导入数据”。 

需注意，导入的文件一定与模板格式统一，即“xls”格式。其他格式无法被打开。 

 

 

 

4) 导入后，点击“检查”。 

如有误下方会提示错误信息，按照提示进行修改即可。每项前也会显示检查是否通

过，后面也有“编辑”与“删除”，可进行点对点修改。 

 

 

 



5) 删除后的项，序号也会被删除，方便自行检查。 

 

 

 

6) 检查后如显示“数据验证通过”，即为无误。选中序号后，点击“入库”，即可完成

上传。 

 

 

 

3.完成人员信息补录后，在首页待办事项中也可查看科研人员总计是否准确。 

 



三、 科研数据上传与提交 

1.数据采集页面，选择“成果奖励”，其上传方式与科研人员信息补录上传方式相同。不

再赘述。 

需注意，上传完成后，需选中序号点击“批量提交”，方可完成提交。 

 

项目、机构、经费三项，由科研处集中录入，请不要进行任何操作。 

 

 
 

2.提交后，科研处以及校级平台会收到各位老师提交的内容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同样在首

页“待办事项”中可查看。 

 

 

 

提示： 

1. 不可删除系统内存在的任何信息。 

2. 修改后的密码请牢记。 

3. 项目、机构及经费请勿填写。 

 

 

 


